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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二）为订立或者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

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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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供个人信息

自行收集个人信息

数据供应商提供

个人信息来源类型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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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户提供个人信息的合法性要求

研究服务提供者接收客户提供的个人信息以完成市场研究需要的情况下，应

将个人信息匿名化后再接收。

特殊情况下必须接收未匿名化个人信息的，应以合同或其他形式先向客户确

认个人信息来源合法性以及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未超出个人授权同意的范围内。

同时个人信息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措施。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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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尽量避免涉及接收个人信息；

 必须涉及的，确认数据来源合法性和授权范围；

 项目完成后，删除个人信息，内部不存储任何

个人信息。

客户提供个人信息的合法性要求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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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个人信息的告知同意

• 收集受访者或其他个人的个人信息前，应向其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并征得受访者或其他个人的授权同意。

• 以线下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问卷调查、座谈会、深访等形式）完成对受访者或其他个人的
个人信息的收集前，可将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明示在《授权告知书》
中，并将《授权告知书》附于问卷或张贴在信息收集区域内，并征得受访者或其他个人的
授权同意。

• 以线上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脑端、移动端等形式）完成对受访者或其他个人的个人信息
的收集前，应采用交互界面形式，向受访者或其他个人明示《授权告知书》以告知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例如弹窗、文字说明、提示框等，并征得受访者或其
他个人的授权同意。

2 自行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要求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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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授权告知书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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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

受访者或其他个人应能够随时了解并获得研究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

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所告知的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内容应清
晰易懂，符合通用的语言习惯，使用标准化的文字、数字、图示等，避免使用有歧义的语言。

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研究服务提供者的基本情况，包括主体身份、联系方式；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类型。涉及个人敏感信息的，需明确标识或突出显示；

 个人信息收集方式、存储期限、涉及数据出境情况等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对外提供个人信息的目的、涉及的个人信息类型、接收个人信息的第三方类型，以及各自的安全和法律责任；

 个人的权利和实现机制，如查询方法、更正方法、删除方法、注销账户的方法、撤回授权同意的方法、获取个人信

息副本的方法等；

 提供个人信息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及不提供个人信息可能产生的影响；

 遵循的个人信息安全基本原则，具备的数据安全能力，以及采取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必要时可公开数据安全

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合规证明；

 处理个人询问、投诉的渠道和机制，以及外部纠纷解决机构及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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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私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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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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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服务提供者应以明确、易懂、合理的方式公开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并接受外
部监督，具体包括：

以易于访问的方式公开展示。例如，在网站主页、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安装页、交互界面
或设计等显著位置设置链接；

规则应逐一送达个人，并获得个人确认。当成本过高或有显著困难时，可以公告的形式发
布，并公布如个人信息泄露时可采取的投诉渠道及方式；

在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所载事项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更新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
策并重新告知个人。

隐私政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形式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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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被访者个

人信息是否需要提

交客户，是否涉及

共享转让，是否涉

及公开披露

是否涉及收集

儿童个人信息

是否涉及收集

个人敏感信息

和生物识别信息

收集的个人信息

是否涉及数据出境

收集个人信息时需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市场研究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要求》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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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提供01

03

02 自行收集

供应商提供

 数据供应商遴选以及入库审查，形成

入库审查单

 外采数据如涉及个人信息，应要求对

其事先进行脱敏处理

 必须涉及接受未脱敏的个人信息，应

在传输及存储过程中对个人信息采取

加密措施

 必须涉及接受未脱敏的个人信息的，

应以合同形式或承诺函形式确认数据

来源合法性以及数据处理的授权范围

个人信息

来源

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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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数据来源的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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